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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术语回译策略的关联理论阐释

吴　娜

（天津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，天津　３００２２２）

　　摘　要：中国法律吸收了许多译自英美普通法系的法律术语，但在汉英法律翻译过程中，
应采取何种策略才 能 将 这 些 中 文 术 语 成 功 回 译 到 英 语 中 去，目 前 学 界 尚 未 形 成 定 论。借 鉴

Ｓｐｅｒｂｅｒ和 Ｗｉｌｓｏｎ提出的关联理论，尝试从语境（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）、最佳关联、信息意

图、交际意图、法律概念和译者术语能力等理论角度解析法律术语的回译策略问题，进而证实

将术语回译至原型才能在译语文本中达到最佳关联，保证法律交流更加有效和顺利地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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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、引言

“中国法制现代化是对西方法律的接收和移

植”［１］。在此过程中，中国法律吸纳了许多外来法

律术语。法律术语作为法律概念的载体，受社会、
政治、文化、经济、历史等因素的影响，是某一特定

法律体系的结晶。为此，法律术语翻译将涉及不

同法系，如法律术语的中英互译即为大陆法系与

普通法系之间的跨语言、跨文化、跨法系的法律交

流活动。法律术语的翻译应保证译文具有与原文

同样的法律意图［２］。回译作为翻译策略能有效地

保证译文 的 准 确 性［３］，有 效 传 递 对 等 法 律 概 念。
因此，法律术语的回译策略是法律译者术语能力

的重要内容。译者术语能力指“翻译工作者用于

有效解决翻译过程中的术语问题的知识与技能系

统”［４］，是一种实践性强的综合能力，可分 解 为 理

论能力、应 用 能 力、技 术 能 力、文 献 能 力、管 理 能

力、专题能力和语言能力等七 种 子 能 力［５］。应 用

子能力是术语能力的实现层面，术语翻译是该项

子能力的重要内容。本文拟从关联理论［６］的语境

（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）、最佳关联、信息意图、
交际意图、法律概念和译者术语能力等角度解析

法律术语的回译策略问题，论证译员应充分考虑

目的语读者的期待和语境，准确地将译介过来的

法律术语追溯至原型，更好地保证法律术语翻译

的准确性、专业性以及交流有效性，进而确保法律

语言的权威性和严肃性。

　　二、法律术语的概念、特点及翻译

（一）法律术语的概念

法律术语指的是法律领域具有特定含义的专

业词汇［７］，能有效、准确地传递复杂的法律概念及

规定，确保法律的有效交流［８］。法 律 术 语 概 念 的

界定直接影响其分类；同时，对法律术语的不同分

类 从 某 种 程 度 上 来 说 也 是 对 法 律 术 语 的 定 义。

Ｓａｒｃｅｖｉｃ［２］认为法律 术 语 有 别 于 带 有 法 律 意 义 的

日常词汇；国内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界

定，认为法律核心词汇、法律普通词汇、普法词汇、
日常词汇共同构成法律词汇［９］，其中法律 核 心 词

汇即为法律术语。笔者赞同将法律术语定义为：
“用于表达法律概念，指称和反映法律领域特有的

或法律相关事物的现象和本质属性的法律行业专

门术语”［９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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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（二）法律术语的特点

法律术语的定义与分类决定了法律术语的特

点。法律术语具有专业性与权威性。专业性指的

是法律术语作为法律领域的行话，自身体现法律

领域特有的现象和本质；法律的制定是为了实施，
正确使用法律术语能有效地保障执法过程中的法

律权威。在内容上，法律术语具有含义的准确性

与一致性。准确性即为法律术语能准确表达某种

特定的法律概念，给予法律文本的受众唯一的法

律解释；一致性则指的是同一法律术语在同一法

律体系、同一法律条文或不同法律条文中具有同

样的法律含义。

　　（三）法律术语的翻译

法律术语翻译之初，译员囿于法律术 语 的 权

威性与专业性等特点，错误地认为术语的翻译是

简单的语 码 转 换 过 程，译 文 拗 口、晦 涩 难 懂。自

Ｓａｒｃｅｖｉｃ［２］将该翻译 过 程 视 为 法 律 机 制 内 的 交 际

行为后，译员开始逐渐关注影响其有效交流的因

素，考虑译文接受者的感受与期待。法律术语是

法律语言的核心，也是法律文化的载体，其表达的

法律概念扎根于该法律体系，如英美国家普通法

系里的“陪 审 员”（ｊｕｒｏｒ）即 随 机 选 取 的 在 庭 审 过

程中独立于法官作出事实认定，进行司法制裁的

一般市民；而中国大陆法系里的“人民陪审员”并

非随机选取，属于人民法院设立的人民陪审员工

作指导小组，受人民法院的人事管理。为此，“人

民陪审员”与“ｊｕｒｏｒ”（陪 审 员）语 码 对 等，但 传 递

的法律概念却大相径庭。因此，法律术语的翻译

实则 是 通 过 跨 文 化、跨 语 言 的 交 流，传 递 法 律 概

念，进而传达该法律体系的实质。对于译介法律

术语而言，如何才能最大程度传递法律概念，实现

有效法律交流？笔者将解析法律术语翻译工作者

在翻译过程中从理解到文本产出整个流程的认知

过程，运用关联理论的几个影响因素探讨术语回

译的准确性问题，提升法律译者的术语翻译能力。

　　三、关联理论框架下的回译模式

回译指在将译介过来的词语译至译 自 语 时，
追溯其原 型 的 翻 译 过 程［１０］。回 译 与 一 般 翻 译 流

程的关系如图１所示。
图１中，从原文到译文的过程称为翻译，从译

文到回译文的翻译过程即为回译。当回译文中的

回译文原文

译文

图１　翻译与回译过程

术语追溯至原型时，回译文术语与原文术语则一

致，即 为 译 底［１１］。与 之 相 对 的 是 译 心，即 回 译 文

术语与原文术语不一致。为论证译介法律术语回

译至译底的 必 要 性，借 鉴 张 新 红、何 自 然［１２］提 出

的关联理论关照下翻译的双明示推理过程，笔者

提出关联理论框架下的回译模式，如图２所示。

原文回译文

译文

回译文读者

推理 2明示 2

回译员

明示 1推理 1

译员

图２　关联理论框架下的回译模型

回译是特殊的翻译过程，故也是双明 示 推 理

过程。过程中有三方参与者，即译员、回译员和回

译文读者。在将原文翻译成译文过程中，译员进

行明示１，阐明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与信息意图；
回译员将译文中译介来的法律术语译回至译自语

时，首先需要对译文进行推理１，准确把握译员所

明示的交际意图与信息意图，结合回译文读者的

认知环境与期待，进行明示２；回译文读者即图中

原文的读者，结合自己的语境假设，对回译文进行

推理解释２。上 述 双 明 示 推 理 过 程 中，回 译 员 作

为衔接者，进行的推理１与明示２很大程度上决

定了交流是否成功。
因此，法律译者的术语能力具体可解释为：理

论能力即掌握法律术语的概念和特点及相关术语

学知识；语言能力即具有一定的双语语言功底；专
题能力即需要运用广博的法律知识、法律术语知

识等正确推理出信息意图与交际意图；技术能力

即能够使用各种技术工具进行相关术语的查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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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其准确内涵；文献能力即能够对相关文献进

行阅读理解，辅助翻译过程；管理能力即对法律翻

译过程中的术语进行有效管理，确保术语译名的

一致性；应用能力即能够准确地选择规范的术语

译名，结合具体语境，生成高质量译文。这７种子

能力能够共同保证法律术语的成功回译。

　　四、法律术语的回译案例解析

中国法律中有大量译介过来的法律 术 语，根

据两种法系中这些对等术语是否已成定式，法律

术语的回译分为两类。
第一类，从普通法系译介来的法律术语与其对

等的中文法律术语互译已成定式，如“专利”与“Ｐａ－
ｔｅｎｔ”；“无罪推定”与“Ｐ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　ｏｆ　Ｉｎｎｏｃｅｎｃｅ”；
“毒树之果”与“Ｆｒｕｉｔ　ｏｆ　Ｐｏｉｓｏｎｏｕｓ　Ｔｒｅｅ”；“排 除 合

理怀疑”与“Ｂｅｙｏｎｄ　ａｌｌ　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　ｄｏｕｂｔ”等。
例１．“举证责任”与“Ｂｕｒｄｅｎ　ｏｆ　Ｐｒｏｏｆ”
回译员根据其术语理论能力和专题能力即法

律知识，判断出“举证责任”译自普通法系，故将此

术语翻译成英语即为回译；再对该术语进行明示

推理，即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有关

规定，推 理 出 信 息 意 图，即 该 术 语 表 达 的 法 律 概

念：当事人有责任与义务提供证据证实自己提出

的主张。由于该术语可独立于语境使用而意义不

变，其信息意图与交际意图一致；推理之后，与该

术语相关联的已知语境假设被激活，“举证责任”
被追溯至已成定式的原型“Ｂｕｒｄｅｎ　ｏｆ　Ｐｒｏｏｆ”。对

于回译语读 者 而 言，“Ｂｕｒｄｅｎ　ｏｆ　Ｐｒｏｏｆ”的 法 律 概

念及形式均与其已有认知假设相吻合，故其在推

理２过程中可用最少努力从已有语境假设中提取

有效信息，实现最大语境效果，理解该术语的法律

概念和含义，进而实现最佳关联，促成法律交流。
在此类定式法律术语回译过程中，译员的专题能

力起着 决 定 性 作 用。若 译 员 欠 缺 必 要 的 法 律 知

识，往往本应回译至原型的法律术语却被翻译成

其它词汇。
例２．“轮 奸”与“ｒａｐｅ　ｉｎ　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”；“ｇａｎｇ

ｒａｐｉｎｇ”
该术语译自普通法系，故将其译回英语时理应

采用回译策略。首先判断出“轮奸”表达的信息意

图和交际意图，即为两人或两人以上共同实施的强

奸罪行的加重型。《新汉英法学词典》的译文“ｒａｐｅ
ｉｎ　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”指的是同一人连续多次实施强奸，与
“轮奸”的法律概念相左。回译语读者的认知中并

无“ｒａｐｅ　ｉｎ　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”所表达的法律概念，其在推

理２过程中，尽管花费较多的认知努力也无法达到

预期的语境效果，导致错误的法律交流。
第二类，译介术语与中文法律术语是 否 对 等

尚未被法律界认可。原因是由于该术语所指代的

法律概念在中国法律体系中不存在，故当其译介

到汉语时并未引起法学界的重视；或其新译介到

汉语，尚未形成定式的对等术语。此类译介术语

在回译时是极为困难的，一方面译员并非法律从

业人员，无法准确将此法律术语定位为译介术语，
故简单地将其翻译成其它词汇；另一方面，即使认

定此术语为译介术语，追踪溯源的过程也是极为

艰辛的。此类术语的回译不仅要求译员具有扎实

的法律知识，即专题能力；还要具有文献查询和搜

索能力，即技术能力与文献能力。
例３．“利用影响力受贿罪”
该术语是在中国签订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》时

译介而来，后被列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

七》。回译员依据其专题能力（扎实的法律知识）
判定该术语为译介术语，在回译过程中，译员首先

通过查阅相关法律条文，推理该术语的信息意图

与交际意图，即所表达的法律概念：国家工作人员

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

人，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，或者利用

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，
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，为请托人

谋取不正当利益，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

人财物，数 额 较 大 或 者 有 其 他 较 重 情 节 的，……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》第１３条。

明确了术语的法律概念之后，回译员 需 依 据

其术语技术能力与文献能力，进一步翻阅普通法

系有关案例 和 法 律 文 献，查 阅 到“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　ｐｅｄ－
ｄｌｉｎｇ”（Ｇｉｌｌｏｃｋ　ｖ．Ｂｏａｒｄ　ｏｆ　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　Ｒｅｓｐｏｎ－
ｓｉｂｉｌｉｔｙ　ｏｆ　Ｓｕｐｒｅｍｅ　Ｃｏｕｒｔ）表达的法律概念与“利

用影响力受贿罪”一致。结合回译文读者的已知

语境假设 及 其 期 待，“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　ｐｅｄｄｌｉｎｇ”比 其 它

译文更能引起读者的认知共鸣，仅需要调用较少

的认知努力就可掌握其法律概念，促成跨文化、跨
语言的法律交流。类似例子还包括“未投资方”与
“Ｎｏｎ－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　ｐａｒｔｙ”、“过 失”与 “ｎｅｇｌｉ－
ｇｅｎｃｅ”、“离 间 夫 妻 感 情”与“ｅｓｔ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　ｂｅ－
ｔｗｅｅｎ　ｔｈｅ　ｃｏｕｐｌｅ”等。

综上，两种不同类型的译介法律术语 的 回 译

过程对回译员的术语能力要求有所不同。当普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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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系译介术语与其对等的中文法律术语互译已成

定式，回译过程对译员的理论能力、专题能力要求

较高，要求译员能准确判断该术语是译介术语，并
成功追溯原型；当译介术语与中文法律术语互译

尚未确定时，回译员需要具有较强的技术能力、文
献能力，能查阅法律文献，进行法律概念的辨别，
追踪溯源。此外，在长期的翻译实践过程中，译员

还应注重术语的管理能力的培养，对法律术语译

名进行整理，进而提升其术语应用能力及语言能

力，提高法律翻译质量，为法律术语译名的统一做

出贡献。

　　五、结语

探讨了译介术语英译过程中是否需要进行回

译的问题。从关联理论角度阐释法律术语的回译

模型，分析了两类译介法律术语的回译，即是否已

在两个法系中形成固定的对等表达，论证译员应

充分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期待和语境，并借助面向

翻译的术语能力，即英汉双语语言能力、扎实的法

律功底、法律文献的查阅能力、术语译名管理能力

等，准确地将译介过来的法律术语追溯至原型能

更好地保证法律术语翻译的准确性、专业性以及

交流有效性，确保法律语言的权威性和法律约束

力，这对于译文质量提升具有重要意义。可见，回
译策略是法律译者术语能力中的一项关键成分，
需要在翻译教学与实践中给予充分的关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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